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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产生背景

Ø 我国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起步较晚，政府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为主

导。

Ø 中央加大改革力度，大力推进“政府向社会购买环境监测服务”。

Ø 全国大部分地区现有环境监测力量不能满足环境监测市场需求。

Ø 社会环境监测力量迅速兴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14年全国约有600

余家，我省截至目前约有100多家，超过环保部门环境监测机构。

Ø 存在问题：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的监测管理体系、技术人员检测能

力、监测规范等方面还存在不足，需要政府部门进行引导。

Ø环保部目前对社会环境检测机构培育开展的工作：试点

（点）→指导→再试点（线）→（出台规范管理文件指导

全面实施。）

Ø2013年环保部同意江苏省先行试点，其他省份也相继开展。

Ø2015年初环保部出台《关于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指

导意见》（环发[2015]20号）。基本指导原则：“积极引导、

加快培育、规范管理、依法监督”。

Ø2015年4月印发《关于开展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试点工作
的通知》（环办[2015]37号）在全国选择试点省份开展进一
步试点。

二、机构的培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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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机构的培育
Ø试点单位：吉林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广东、

云南七省市

Ø试点时间：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。

Ø试点任务：五个方面

1、探索地方法规或管理制度

2、有序放开服务市场

3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

4、构建诚信体系

5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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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机构的培育
Ø 我省在环保部指导下，先行探索，先试点，再试行，再完
善。

Ø 2013年选择9家社会检测机构开展监测服务试点。

Ø 2014年1月出台《江苏省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环境监测业务能
力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苏环规[2014]1号）

Ø 2014年4月开始实施，配套印发“关于实施《江苏省社会环
境检测机构环境监测业务能力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

事项的通知”（苏环办[2014]80号）。

Ø 2014年5月相继开展社会检测机构人员上岗培训、机构能力
认定、能力核查等相关工作。



三、社会检测机构能力认定情况

Ø 据不完全统计，我省社会环境检测机构有134家，通过

我厅认定的社会检测机构： 2014年有13家，2015年有20家，

目前共32家（有1家为扩项认定）。

Ø分布情况：南京5家，无锡4家，徐州4家，常州2家，
苏州9家，南通3家，淮安1家，宿迁1家，连云港1家，
盐城2家。

Ø泰州、镇江、扬州三市目前还没有机构申请认定。

Ø分布现状：苏南发展迅速，苏北起步，苏中缓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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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环境监测开放范围

Ø 指导思想：全面放开服务性监测市场，有序放开公益

性、监督性监测领域，形成以环保系统环境监测机构

为骨干，社会环境监测力量共同参与的环境监测管理

新体制。——环保部《指导意见》

Ø政府所属监测机构为主导 着重环境质量监测、污染源

监督监测、应急监测、仲裁监测、执法监测和对社会

检测机构的技术监督与质量控制等方面。重点为环境

管理、环境执法、环境决策等行政事务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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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环境监测开放范围

Ø社会环境检测机构为辅助 可以开展监测服务的领

域有：排污单位污染源自行监测、环境损害评估监

测、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、清洁生产审核、企事

业单位自主调查等环境监测活动。是环保监测机构

的有益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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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环境监测开放范围

Ø 我省目前已放开的业务

• 企业自行检测业务委托；
•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、治污工程监测；
• 清洁生产审核、上市核查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
认证等咨询监测

• 危险废物鉴别监测、
• 环评现状监测、
• 科研性监测和其它专项委托监测任务
• 2015年新增“三同时”验收监测，目前已正式公布。



五、专业检测人员上岗培训情况

Ø培训机构 委托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组织人员理论

培训和考核（理论考核和实际操作考核），发放上岗
合格证书。

Ø培训人数 截止2015年8月，共举办了九期江苏省社会环
境检测机构技术人员理论培训与考核，报名参加共有
2900人，涉及全省134家社会环境检测机构，理论考核
合格的有2394人。
Ø发证人数 全省共935人报名参加操作考核，通过考核
发放合格证的人数共有892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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